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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总部企业招商引资奖励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即墨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化，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发展总部经济，根据《青岛市即墨区招商引资扶持奖励政策》，现制定总部企业招商引资奖励实施办法。
　　一、适用范围
[bookmark: _GoBack]　　（一）大健康、微电子、新材料、军民融合、海洋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及增材制造、生命科技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农业。
　　（二）教育培训、文化创意、体育运动、新型贸易、会展展览、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互联网及新型科技平台、市场商贸、现代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三）以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青岛市、即墨区及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履约并正常经营，企业注册地、税收户管地和主要办公场所均在开发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外币按同期汇率折算，且年纳税额200万元以上）或年纳税额500万元以上。
　　（四）以上需是2018年1月1日后新引进的青岛市即墨区以外项目。
　　二、对落地项目扶持政策
　　（一）房租补贴扶持政策
　　1、符合适用范围的项目在经济开发区租赁开发区所属物业办公的，按照房租“三免两减半”给予扶持，即前三年给予房租不高于100%补贴扶持，后两年给予房租不高于50%补贴扶持。
　　2、租金采取先交后返的方式，自项目落地入驻后30日内缴纳第一年租金，下一个租赁年度开始前30日内，按照《创智新区招商入驻项目办公用地暂行办法》（即经蓝管字[2016]47号）给予租金补贴扶持，以后年度租金缴纳返还按照上述方式执行。
　　（二）财政税收政策
　　符合适应范围的且经认定为总部企业的，自认定之日起按照认定后前三个完整年度所产生的经济开发区级的地方贡献总额70%给予补助。
　　三、对社会个人及中介机构奖励政策
　　（一）奖励对象
　　成功引荐境内外投资者在即墨开发区投资落户，在第一时间提供有效信息，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起到关键作用的个人和机构（我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其他财政拨款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除外）。
　　（二）奖励标准
　　1、符合适应范围的且经认定为总部企业的，按照自认定之日起第一个完整年度纳税额的1%给予引荐者奖励，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10万元。
　　2、对投资额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大的重点项目引荐者奖励需超过上述标准的，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提交即墨区招商引资促进委员会共同研究确定。
　　（三）奖励申领程序
　　1、备案登记。引荐者在项目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后60天内，到开发区经济发展中心登记备案，写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供项目业主出具的投资引荐委托书、引荐者有效身份证明、引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逾期不办者，视为自动放弃。 
    2、申报奖励。在达到本办法设定的标准后，向山东省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中心提出奖励申请。引荐者办理奖金申领手续时所需的材料如下：
　　（1）青岛市即墨区外来资金引荐者备案登记表；
　　（2）引荐者有效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或工商注册登记证）；
　　（3）项目业主对引荐者的确认函；
　　（4）负责项目引进的招商部门对引荐者的证明材料；
　　（5）项目方的工商注册登记证、验资报告、出资证明或纳税证明材料。   
　　若引荐者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奖励申领手续，除上述材料外，还需同时提交由引荐者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及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3、初步审核。奖励由山东省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中心在受理引资者申报奖励材料后，按规定进行程序性审核。
　　4、公示。由山东省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将初步审核结果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公示，在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如果没有其他人提出异议，则初步确认公示名单上的引资者为受奖人。
　　5、审查批准。由山东省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会审查批准。
　　6、奖金发放。依据开发区办公会议的决定，发放招商引资奖励专项资金，引资者为个人的，应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受奖人在接到批准决定之日起，一年内须办理奖金领取手续，逾期不办者，视为自动放弃。奖金均以人民币支付。
　　四、注意事项
　　1、本政策与上级及其他部门制定政策不一致时，按照最高标准执行，不重复享受优惠政策。
　　2、按照“先交后奖和所有奖励不超过地方财力贡献”的原则，采取“后补助”方式，以实际地方财力贡献为限。
　　3、本文件由即墨经济开发区管委负责解释，自正式下发之日起暂行一年，有效期至2019年5月31日止。
　　山东省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5月4日印发



